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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江苏省起重机械检验员
资格认定考试具体事项

一、考试安排

（一）考试模式

1.理论考试：包括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。均使用计算机

考试系统参加全国统考。

2.实际操作技能考试：采取实物操作和口试问答方式进

行，考评员现场评分。

（二）考试地点及日程安排

1.考试地点：无锡市。

2.报到和理论考试地点：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石皮路 9

号。

3.实操考试地点：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 330 号。

4.考试科目与日程安排：考试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1 日至

6 月 4 日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序号 日期 时间 考试科目 备注

1

5月 31日 14:00-17:00 报到

具体时间详见

准考证
6月 1日

9:30-11:00 理论闭卷

14:30-16:30 理论开卷

2 6月 2日至 6月 4日
9:00-12:00

14:00-18:00
实操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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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考人员范围

本次考试仅限 2026 年 5 月 21 日 24 时前，通过江苏省

政务服务网提交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资格认定申请，且资格审

核合格的人员报考，包含首次取证、补考、考试换证三类考

生。考试相关后续安排将以手机短信方式推送，请各位考生

务必保持预留手机号码通讯畅通。

三、考试预约登记

（一）考试预约使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实训技术研究

院“江苏实训”微信小程序，请参加考试预约的考生提前搜

索并登录。

（二）进入小程序后，请考生按照提示用手机号注册登

录，并完善个人信息（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等）。

（三）登录成功后，请考生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 12:00

至 5 月 24 日 24:00期间点击“考试预约”功能进行预约。

（四）请考生于 2026 年 5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及时在

“江苏实训”小程序中下载并打印“准考证”。请考生认真

核对考试类别以及考试项目，如未预约考试、预约错误、未

打印准考证等，均不得参加本次考试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参考人员请在 5 月 31日 17:00 前履行报到手续，

具体报道时间、地点详见准考证，逾期不再办理。

（二）参考人员应提前熟悉住宿地点到考试地点的交通

路线，避免因交通问题导致错过考试时间，理论、实操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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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考 15 分钟后停止检录，不得参加本次考试。

（三）注册“江苏实训”小程序时请考生使用本人手机

号码，以便及时收到相关考试信息。因未使用本人手机号码

注册或手机短信设置黑名单等影响考试的，后果由考生本人

承担。

（四）考生须携带准考证、有效期内居民身份证和考试

大纲允许的考试用具参加考试，考试开始前 30 分钟，考生

持身份证原件进行人脸身份识别认证，验证通过后方可进入

考场。

（五）理论考试入场后按照考位号与准考证上的准考证

号对号入座；实操考试按照考评员要求到相应考试工位参加

考试。

（六）理论考试前，考生须认真了解考生须知及要求。

（七）理论考试开始后 30 分钟内不得交卷，考试结束

前 10 分钟不得交卷，中途交卷的考生需向监考人员示意，

经同意后，安静迅速离开考场。

（八）实操考试顺序按照当天考生报到顺序进行，考试

开始 15 分钟后停止检录，请考生提前进入考点报到。实操

考试结束后，经工作人员确认后方可离场。

（九）考生考试期间，需遵守考场规则，服从工作人员

管理。若在考试过程中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进

行认定和处理。涉嫌组织考试作弊、非法出售、提供试题、

答案、替考、非法使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等犯罪活动的，

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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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考生须自备考试所需的计算器、黑色签字笔等文

具用品及实操考试过程中所需的个人防护用品。

（十一）考试不收取费用。如需住宿，请自行联系，食

宿费自理。

（十二）考试报到时所需材料按“附件 2”顺序装订后

提交以供核验。

五、考试成绩查询及证书发放

（一）考试成绩查询

考试结果于考试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布。请考生在

“江苏实训”小程序中“成绩查询”模块查询。

（二）证书发放

发证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的考试结果后完成审批发证工

作，并将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证书相关信息上传到全国特种设

备公示信息查询平台向社会公示。

（三）咨询电话

025-83309279、18936009608（工作日：8:30-11:30、

14:00-17:30）。


